
B231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8月28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ST香雪

深圳证券交易所

香雪制药

董事会秘书

徐力

020-22211007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科学城金峰园路2号

directorate@xphcn.com

股票代码 30014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817,993,822.01

-233,874,030.63

-207,119,716.99

-48,940,142.30

-0.35

-0.35

-24.93%

本报告期末

7,403,939,947.24

821,062,043.38

上年同期

1,096,542,829.50

-135,221,233.01

-108,193,322.14

-6,635,060.30

-0.20

-0.20

-7.28%

上年度末

7,498,398,859.64

1,054,899,213.9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5.40%

-72.96%

-91.43%

-637.60%

-75.00%

-75.00%

-17.6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26%

-22.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广州市昆仑投资有
限公司

广州市罗岗自来水
有限公司

勒伍超

勒孚仕

周小东

沈荣贵

陈沐生

广东万铭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付艳敏

李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40,848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2.59%

4.06%

2.13%

1.30%

0.85%

0.65%

0.62%

0.56%

0.50%

0.42%

广州市昆仑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股东关系不详。

周小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7,400股，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5,580,931股，合计持有5,638,331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49,409,921

26,832,260

14,100,000

8,575,000

5,638,331

4,300,000

4,072,300

3,671,900

3,300,000

2,798,900

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144,524,872

149,409,921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5】12号），依据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公司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0万元罚款；对时任董事长、总经理王永辉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万
元罚款；对时任财务总监卢锋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罚款；对时任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黄滨、时任董事会秘书徐力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00万元罚款。依据2005年修订的《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时任财务总监陈炳华给予警告，并处以15万元
罚款。公司已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涉事项进行了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昆
仑投资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的资金已清偿完毕，公司对相关事项也已整改完成。具体内容见
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2025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
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完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5）。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满 12个
月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目前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正常，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对此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
歉意，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严格按照监管要求，进一步强化守法合规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
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为加速香雪生命科学TCR-T项目的临床研究工作，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报告期内，香雪
生命科学、广东香雪精准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与成都元智永道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
融资合同等相关协议，将获得成都元智永道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总额5,200万元的融资支
持，分阶段予以支付。

3、报告期，香雪生命科学申报的TAEST16001注射液新药临床注册申请获得临床试验许
可，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适应症为用于治疗基因型
为HLA-A*02:01，肿瘤抗原NY-ESO-1表达为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TAEST1901注射液
新药临床注册申请获得临床试验许可，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
通知书》，适应症为用于治疗基因型为HLA-A*02:01，肿瘤抗原AFP表达为阳性的晚期胃癌。
目前香雪生命科学已获得五个关于TCR-T产品的《临床试验通知书》，TAEST16001注射液已
获得三个关于TCR-T产品的《临床试验通知书》，其中用于治疗软组织肉瘤的产品正全力推进
确证性临床试验筹备阶段的工作；TAEST1901注射液已获得两个关于TCR-T产品的《临床试
验通知书》。

4、公司核心产品橘红痰咳液在治疗呼吸道疾病方面的具有独特疗效，随着国内呼吸道用
药需求放大，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放大，近年来受限于子公司化州中药厂的产能、设备
陈旧、自动化程度低和环保压力等问题，现有厂区已经不能满足发展需求。为深入贯彻茂名市
人民政府、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三产融合”发展战略，抢抓“百千万工程”重大机遇，结合公司
聚焦主业的战略布局，前期公司与茂名市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拟将化州中药厂
整体搬迁至化州产业转移工业园杨梅产业集聚区临空经济区，由其负责位于临空经济区项目
用地、厂房、仓库、办公楼、宿舍及配套基础设施等的建设，化州中药厂通过以租代售方式予以
使用。目前化州中药厂位于临空经济区的项目已开工建设。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辉
2025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多浦乐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王黎

020-82075045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创大道 1501 号 2
栋一楼

stock@cndoppler.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刘俊珂

020-82075045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创大道 1501 号 2
栋一楼

stock@cndoppler.cn

30152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79,985,084.49

19,037,624.80

8,410,873.17

16,371,691.09

0.3076

0.3076

1.26%

本报告期末

1,561,946,188.50

1,511,513,567.34

上年同期

51,208,488.88

16,975,536.68

5,911,997.99

5,173,415.94

0.2742

0.2742

1.16%

上年度末

1,543,851,598.21

1,502,496,994.1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56.19%

12.15%

42.27%

216.46%

12.18%

12.18%

0.1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17%

0.6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8,1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如有）

0

股东名称

蔡庆生

蔡树平

纪轩荣

厦门融昱佳弘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广州悦生泰达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徐建新

深圳融昱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融昱瑞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李欢欢

深圳融昱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广东毅达创新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蔡庆生先生持有广州悦生泰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5%的出资额，并为广州悦生泰达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厦门融昱佳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苏州融昱瑞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同为深圳融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3、除前所述，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1、公司股东徐建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37,900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1,114,200股，实际合计持有1,652,100股；2、公司股东李欢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
还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7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570,000股。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39.68%

6.93%

6.86%

6.32%

3.63%

2.67%

2.27%

0.92%

0.70%

0.65%

持股数量

24,563,925

4,289,950

4,246,875

3,915,000

2,250,000

1,652,100

1,402,641

570,000

433,109

400,00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4,563,925

0

3,185,156

0

2,250,00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24,563,925

4,289,950

4,246,875

3,915,000

2,250,000

1,652,100

1,402,641

570,000

433,109

400,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宏达电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曾垒

0731-22397170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渌江路2号

leonzenglei@foxmail.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郑雁翔

0731-22397170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渌江路2号

zhengyx1208@foxmail.com

30072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856,579,751.29

202,570,561.16

172,165,362.49

297,921,776.53

0.4919

0.4919

4.02%

本报告期末

5,911,080,727.52

4,899,496,930.23

上年同期

750,274,942.41

181,228,049.57

149,066,555.84

318,119,992.66

0.4400

0.4400

3.74%

上年度末

5,901,121,117.42

4,924,925,113.6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4.17%

11.78%

15.50%

-6.35%

11.80%

11.80%

0.2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17%

-0.5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曾琛

钟若农

曾继疆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宏湘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株洲宏明股权投资管
理 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29,223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34.19%

29.72%

5.05%

0.83%

0.67%

0.61%

0.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40,800,000.00

122,401,896.00

20,798,104.00

3,404,555.00

2,754,300.00

2,523,659.00

2,267,499.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05,600,000.00

91,801,422.00

0.00

0.00

0.00

0.00

0.0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中证军
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中证 10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叙永金舵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金
舵增强二号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其他

其他

其他

0.47%

0.37%

0.34%

上述股东中，钟若农和曾继疆为夫妻关系，曾琛为其二人之女，三人为一致行动
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一致行动人。

无

1,927,233.00

1,523,552.00

1,408,781.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
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5年3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宏达电子向控股子公司湖南冠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少

数股东购买了2.0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宏达电子持有湖南冠陶股权比例为77.00%。
（2）2025年3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宏达电子向控股子公司湖南宏微电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少数股东出售 2.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宏达电子持有湖南宏微股权比例为
51.00%。

（3)2025年 3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宏达电子向控股子公司株洲宏达磁电科技有限公
司出售了湖南菲尔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67.0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宏达磁电持有湖
南菲尔诺股权比例为67.00%。

（4）2025年4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宏达电子向控股子公司成都华镭科技有限公司少
数股东购买了6.0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宏达电子持有成都华镭股权比例为57.00%。

（5）2025年6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宏达电子向控股子公司株洲宏达磁电科技有限公
司少数股东购买了 1.51%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宏达电子持有宏达磁电股权比例为
54.53%。

（6）2025年6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宏达电子向控股子公司株洲宏达电通科技有限公
司少数股东购买了 6.0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宏达电子持有宏达电通股权比例为
90.00%。

（7）2025年6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宏达电子向控股子公司成都卓芯科技有限公司少
数股东购买了 33.0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宏达电子持有成都卓芯股权比例为
100.00%。

第一节 重要提示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北京人力

股票代码

600861

变更前股票简称

北京城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孙康

010-67771218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18号院世东国际大厦B座

fesco.ir@fesco.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16,789,432,363.75

6,950,045,791.62

本报告期

22,690,641,948.17

1,344,983,218.99

813,198,379.53

295,556,861.40

474,610,826.68

11.83

1.4365

1.4365

上年度末

16,424,091,192.37

6,532,560,203.43

上年同期

21,866,296,507.63

802,753,023.60

433,868,367.46

276,508,951.67

-359,591,369.80

7.01

0.7664

0.766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22

6.3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77

67.55

87.43

6.89

231.99

增加4.82个百分点

87.43

87.4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
津融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养
老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睿见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
贸信托－仁桥泽源股票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海富通价值精选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

49.23

8.79

3.99

2.42

1.55

1.53

1.25

1.18

1.12

0.7

北京国管、北京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市国资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6.3.4条的有关规定，与上市公司同受同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的法
人，不因此与上市公司形成关联关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8
日披露的《北京城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未知上述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

/

持股
数量

278,693,093

49,769,899

22,590,592

13,717,146

8,786,410

8,663,378

7,066,643

6,706,582

6,353,200

3,938,200

15,271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170,240,696

-

22,590,592

-

-

-

-

6,706,582

-

-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

-

-

-

-

-

-

-

-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适用√不适用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适用√不适用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861 证券简称：北京人力 公告编号：临2025-025号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 8月 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5年 8月 27日在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
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一谔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北京人力2025年半年度报告》，授权董事长在《北京人力2025年半年度报告》

及摘要上签字确认。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北京人力2025年

半年度报告》及《北京人力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一致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北京人力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北京人力2025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1、同意增加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外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2、同意北京外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3、授权管理层办理与银行开户及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861 证券简称：北京人力 公告编号：临2025-026号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国际人力
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王禄征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监管机构的规定，能够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公司2025年上半年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实际情况；《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
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未发现参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会议审议通过《北京人力202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规章制
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形。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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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相关管理制度等的规定与要求，现将北京国
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公司于2022年7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90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596,696,900元。

公司本次实际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5,041,482股，发行价格为 16.80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6,696,897.6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4,734,307.92 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81,962,589.68元。截至 2023年 4月 25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
位，并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4月2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3]26822号）审验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790,848,448.8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人民币818,115,307.55元，差异金额27,266,858.75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金额，全部存放
于募集资金账户。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减：已使用金额

加：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余额合计

金额

1,581,696,897.60

790,848,448.80

27,266,858.75

818,115,307.55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依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2023年5月5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开设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星支行专户，仅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于2023年5月4日与独
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
内，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
星支行

总计

20000020274300117173402 协定存款 818,115,307.55

818,115,307.55

三、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2025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投资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2025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8.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起的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同时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的方式存放，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调整协定存款的余额，存款期
限具体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而定，期限自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公司应确保募集资金的流动性，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12个月止，投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50亿元。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产品品种为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短期的投资产品，且相关产品不得用于质押。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效期和
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调整协
定存款的余额。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星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的闲
置募集资金，全部以协定存款方式存储。报告期内，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签约方

北京银行

合计

产品名称

协定存款

金额（元）

806,355,128.77

817,450,067.50

购买日

2024-05-11

2025-05-12

产品期限

不超过一年

不超过一年

是否赎回

是

否

实际获得收益

11,094,938.73

665,240.05

11,760,178.78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结余募集资金。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2025年半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
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日期：2025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1.FESCO 数
字一体化建
设项目

2. 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否

否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79,
834.85

79,
834.84

159,
669.69

158,196.26

0.00

0.00

0.00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79,
111.42

79,
084.84

158,
196.26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资

金

79,
111.42

79,
084.84

158,
196.26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0.00

0.00

0.00

无

无

无

无

详见“三、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中“（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无

无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0.00

79,
084.84

79,
084.84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

(1)

- 79,
111.42

0.00

- 79,
111.42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总额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4) ＝

(2)/(1)

0.00

100.00

49.99

0.00

79,084.84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7- 06-
30

不适用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注：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59,669.69万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不含税）1,473.43万元后，实际可投入募投项目的资金净额为158,196.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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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

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京人力”）于2022年7月27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北
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90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596,696,900元。

公司本次实际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5,041,482股，发行价格为 16.80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6,696,897.6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4,734,307.92 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81,962,589.68元。截至 2023年 4月 25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
位，并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4月2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3]26822号）审验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
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独立财务顾问、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北京人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FESCO 数字一体化建
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合计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79,834.85

79,834.84

159,669.69

调整后投资总额（1）

79,111.42

79,084.84

158,196.26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2）

0.00

79,084.84

79,084.84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0.00

100.00

49.99

三、关于增加实施主体的情况
（一）本次增加实施主体的具体情况
为了加快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配合公司集团化数字建设的需要，结

合公司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现拟增加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外企数
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企数科”）为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调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FESCO数字一体化建设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79,111.42

实施主体

新增前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

新增后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北京外企数字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二）本次新增实施主体的情况1、北京人力
公司名称：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2年11月3日
注册资本：56,611.2718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一谔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81号院一区1号楼3层101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职业中介活动；代理记账；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薪酬管理服务；家政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
务派遣）；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翻译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基于云平台的
业务外包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专属保险代理业务
（凭授权经营）；软件外包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针纺织品销售；金银制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五金产品
零售；家用电器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代
理；装卸搬运；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2、外企数科

公司名称：北京外企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12月9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韦柏松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4号楼3层B306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

发；软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网络技术
服务；软件外包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数字技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标准化服务；大数
据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人力
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国内贸易代理；市场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
外调查）；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健康咨询服
务（不含诊疗服务）；销售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职业中介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增加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针对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事项，拟
安排公司全资子公司外企数科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外企数科将与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及独立财务顾问签订监管资金协议。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与银行开户及签署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等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是公司结合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及公司经营战略等情况作出的审

慎决定，有利于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不涉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用途、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实施方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与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2025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增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外企数科作
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同意外企数科开立专项账户，授权管理层办理与银行开户及签
署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监管协议等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专项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不涉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用途、
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实施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无异议。
特此公告。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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